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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
訂立建造協議 

 

本公告乃宏華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與其附屬公司合稱「本集團」）作出

之自願性公告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四川宏華石油設備有

限公司（「四川宏華」）與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廣東火電工程有限公司（「廣東火

電」）於近日就海上風電項目訂立鋼管樁建造協議與導管架建造協議（合稱「建

造協議」）。據建造協議，四川宏華將向廣東火電提供用於海上風電項目的風機

基礎樁與導管架加工及建造服務。建造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代價總金額預計

約為 2.2 億人民幣。 

 

受益於海上風電市場迅速擴張與國家政策支持，建造協議項下交易已排產至二零



    

二一年五月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今年累計簽訂海上風電訂單金額逾 10 億

人民幣。 

 

四川宏華與廣東火電之資料 

四川宏華，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主要從事製造鑽探鑽機、壓裂裝備及

有關零部件之石油鑽采設備研究、設計、製造及服務等業務。 

 

廣東火電，為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具有電力工程總

承包能力的綜合大型企業。廣東火電主要承建國內核電站、常規電站、燃機、風

電等新能源電站工程。 

 

經本公司一切合理查詢後，廣東火電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與本公司及其關連

人士（定義見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概

無關連之獨立第三方。建造協議項下交易并不构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 章下

的須予公佈交易或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下的關連交易。 

 

  承董事會命 

 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

  金立亮 

  主席 

中國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金立亮先生（主席）、張弭先生及任杰先生；

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韓廣榮先生及陳文樂先生；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

曉峰先生、陳國明先生、蘇梅女士、潘昭國先生、常清先生及魏斌先生。 


